附件九

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通知书

         地税清税（核）[  ]    号

         纳税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税务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项目按确定的销售收入  %的征收率，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核定征收的理由如下：

你（单位）对本通知如有异议，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本通知书与税务文书《送达回证》一并使用。

